
 

檢驗科公告 
 

公告事項：委外代檢實驗室自 2024/09/09起變更 Lithium鋰鹽報告

單位，故同步公告。 

說明如下： 

參考區間： 

治療範圍：0.60~1.20 mmol/L 

警示範圍：1.20~1.50 mmol/L 

Toxic：Over 1.50 mmol/L 

資料提供：大安聯合醫事檢驗所(2024/09/03) 

 檢驗項目名稱 原報告單位 變更後報告單位 

1 Lithium meq/L mmol/L 


